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金桥南北厂固体废弃物贮存设施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金桥南北厂固体废弃物贮存设施项目 

建设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路1500号，四至：东至申江路，西至金京路，南至榕桥

路，北至巨峰路 

建设项目存

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 

异丙醇、环氧氯丙烷、氯乙烯、2-丁氧基乙醇、1-

丁氧基-2-丙醇、二甘醇一丁醚、邻苯二甲酸二异癸

酯、过氧化苯甲酰、磷酸三邻甲苯酯、乙烯基乙二醇、

2-乙基己酸钠等 

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氯乙烯、异丙醇、环氧氯丙烷的浓度，检测

结果均符合职业卫生标准限值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

的专业技术人员 
张瑾瑾、张嘉俊、徐燕丽、张晶、郭盈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王子豪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

的时间 
2023.10.23/2023.11.08-11.10/2023.11.08-11.14 

评价结论与

建议 

一、列出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本项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通用仓储类，根据《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风险分类目录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参照第七类第六项 “装卸搬运和

仓储业”类第三款“危险品仓储”，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二、本项目在总体布局、设备布局、生产工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急

救援设施设置、职业病防护用品、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卫生管理措

施、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等方面能够满足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持续改进建议。 

1.关于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检维修的建议 

设备检维修过程不同于正常的生产过程，是引起急性中毒事故或意外职

业伤害等事故的重要环节，项目建设方应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和实际演练。

作业前应详细了解设备情况，严格按照作业程序进行操作和防护，对每一次

检维修作业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好个人防护和现场监护，保证作业人员安全。

作业时应督促作业人员配备防护工作服、防护眼镜、防毒口罩、防护手套等

个人防护用品。 



2.关于应急救援措施的建议 

建设方应高度重视职业安全卫生应急救援工作，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救援

管理措施，现场配备的应急救援设施应满足使用的数量，定期进行检查和维

护，确保各项应急救援设施有效；项目建设方应加强员工针对机械伤害、火

灾爆炸应急处置等应急救援相关知识培训，并定期开展突发职业病危害事故

的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3.针对职业健康体检工作的建议 

项目建设方应依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等的要求，进行上岗前、

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对于新进员工应按照拟安排岗位存

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全面的职业健康体检，排除职业禁忌证，避免有职

业禁忌证的作业人员出现在相应的岗位。 

对接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项目建设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上

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从业人员。

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危害的作业；不

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从业人员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

现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从业人员，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

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

订立的劳动合同。 

应当为从业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从业人员离开生产经营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

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以上仅为公示信息，具体内容以正式报告为准。 

注：1.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和法律、法规规定可不予 

公开的除外； 

2.如预评价报告未涉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只需列出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结果及检测情况等相关内容可不填写。 


